
有关在私家车或的士上把轮椅用作乘客座位，建议依循下列要求规格︰轮椅

的设计及构造须符合 GB/T 18029.19 或 ISO 7176-19 号或同等标准，以配合乘

客束缚系统。如设有头背束缚装置，建议采用符合 GB 15083-2019 或 ECE 

R17 标准，以保护轮椅乘客的头颈。 

有关将车辆改装为可供轮椅上落私家车或的士

供行动不便的残疾乘客使用的建议规格 

 

 

申请人如不依循任何本文件要求的规定，须提出理由及相关的证明文件以证明

其他的标准及规例有同等或更高规格可以符合本文件要求的规定以供考虑。 

 

1. 车辆构造 

 
1.1 低地台车辆 

 
车辆以低地台型号为宜，以方便乘客及轮椅上落。建议轮椅及乘客上车位置的

地台水平离地不应超过 450 毫米。有些车辆可装设调整车身高度或调低车轴离

地距的装置，可有助降低登车位置的高度。 

 
1.2 车身强度、登车装置及认证 

 
车身外壳和车辆地台构造，以及附设登车装置的车辆部分必须坚固及坚硬，足

以承受登车装置在运作时，以及车辆在所有额定负载情况下行驶时所预计造成

的压力，而不会引致车辆有可察觉的变形。对车身外壳及构造所进行的任何更

改，相关改装须由认可测试╱认证实验室进行测试以确定符合安全要求，并提

交测试报告。 

 
1.3 重量 

 
车辆总重量（包括登车装置、司机和认可数目的乘客，以及其个人对象和轮椅

的重量），在任何时间不得超过《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第 374A

章）附表 2 第 I 部所规定的最高车辆总重量，以及车辆的最高设计总重量，并

以以上两者较低的重量为标准。至于伤健人士连其轮椅的参考重量，则须不少

于机电工程署发出的《升降机及自动梯设计及构造实务守则》中所要求有关的

额定负载重量。 

 
有关将车辆改装为可供轮椅上落私家车或的士供行动不便的残疾乘客使用的建议最低要求规格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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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轮椅登车装置 

 
登车装置须每年须由独立及合资格的测量师就设计安全、构造及所需的额定负

载重量进行认证。 

 
2.1 轮椅升降台（电动） 

 
如装设电动轮椅升降台作为轮椅登车装置，有关的轮椅升降台须为装设于地台

下或属车尾升降台的类型。升降台的最低安全负重（升降重量）及其面积尺寸

为不少于机电工程署发出的《升降机及自动梯设计及构造实务守则》内的规定

有关的额定负载重量及面积尺寸，并能容纳市场上的电动或手动轮椅。此外，

让轮椅进入的车辆的入口净高度须足够让使用者安全地进入。升降台边缘及角

位须打磨圆滑，边缘的圆滑程度须达 2.5 毫米或以上，而角位则须为 5 毫米或以 

上。升降台平台应铺上防滑物料，平台两侧及平面的周界须铺上阔度 50 毫米鲜

明的黄色条子。防止轮椅从边缘滑落的装置应连同平台自动运作。当升降台完

全收起╱缩回时，升降台系统不得有任何部份突出车身之外。 

 

升降台须以低电压（12 或 24 伏特）操作及只能在车辆停定时操作，并以开关掣

控制，开关掣在不按着时，会回复关上电源状态。升降台操作时，蜂鸣警报器

及提醒尾随车辆的黄色闪灯应同时启动。升降台亦应装设超重保护系统，在出

现负荷过重或活动部份受阻时能停止升降台运作。在升降台运作范围旁边的车

身外，须设置紧急停机掣并附有清晰标记。另外，须设有人手操作的手摇泵，

作为备用设施。在使用轮椅升降台时，不应对车辆稳定性有任何影响。如车辆

总重量因轮椅升降台的额外重量而超出 1.3 段所述的重量为标准，可考虑减少车

辆容许的最高乘客座位数目，以腾出车辆可用承重量。 

https://www.emsd.gov.hk/sc/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publications/code_of_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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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轮椅斜台（手动或电动） 

 
如装设机械斜台代替电动升降台，斜台可为手动式或以 12-24 伏特电力推动。

斜台的结构设计须坚固及坚硬，足以供轮椅安全地上落。斜台在使用时须固定

在车辆上，并能在运作时承受轮椅及其乘客的载荷重量，而不会造成过份变形

及震动。斜台须铺上防滑物料，并装有防止轮椅从旁边跌下或因重力溜后的装

置。斜台边缘及角位须打磨圆滑，边缘的圆滑程度须达 2.5 毫米或以上，角位 

则须为 5 毫米或以上。斜台两侧及上层表面周边均须铺上阔度为 50 毫米的鲜明

黄色条子，斜台的斜度最多不能超过 14 度或 24%。 

 

2.3 标记 

 
在轮椅升降台或斜台表面或该登车装置的控制器旁，须当眼地展示有关该装置

的安全负载的清晰标记。 

 

3. 轮椅摆放位置 

 
在车辆行驶的整段车程中，车厢内须为每张轮椅划设固定及充足的摆放位置／

空间，供轮椅及其使用者使用。地板须尽可能平坦（与车尾形成的角度不可超

过 4 度，与车头形成的角度为 0 度），铺上防滑物料，并以阔 50 毫米的鲜明黄

色条子标示周界。除了前面座椅的椅背外，轮椅摆放空间不得放置任何硬物，

前座座椅椅背亦须包上软垫。在可行的情况下，在周围地方的硬物须尽量以软

垫包裹。侧向座椅不可接受。 

 
4. 轮椅系紧及用户束缚系统 

 
轮椅系紧及用户束缚系统包括独立的轮椅系紧系统和轮椅用户身体束缚系统，

两者一并使用。 

 
4.1 轮椅系紧系统 

 
装设轮椅系紧系统的作用，是在车辆减速或发生车头碰撞时将轮椅固定在其摆

放位置。因此，当把轮椅用作车辆上的座位时，该系统将能够发挥座椅固定装

置的功能。现时有不同设计的系紧系统，例如以缚带固定位置的四点式设计、

钳夹式设计及泊位式设计，以配合不同的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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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第 374A 章）第 5(1) 条－

每部车辆，包括所有车身及配件在内，须符合以下的规定－ 

(a) 采用合适的材料，妥善及适当地构造； 

(b) 在良好及可使用的状态；及 

(c) 其设计及构造方法，使其能抵受相当可能会在运作时遇到的负荷及

应力。 

 

 

4.2 轮椅用户束缚系统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装备）规例》，私家车或的士内的乘客座位须装有认可安

全带及认可固定点，以保护乘客。轮椅用作私家车或的士内的乘客座位时，有

关安全带及其固定点须符合以下标准： 

(i) GB/Z 43468 或 ISO 10542 标准或同等标准，以及 

(ii) 《道路交通（安全装备）规例》（第 374F 章）。 

 
4.3 认证 

 
有关车辆出厂后加装的轮椅系紧及轮椅用户束缚系统，须获车辆生产商或认可

测试机构（例如德国莱因集团及英国车辆验证局），或获运输署署长认可的其他

机构，以书面证明其符合上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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